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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2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原材料采购和供应〈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文件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攀钢钒钛”或“公司”）2016 年度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核查如下：  

 

一、关联租赁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获得股东大会和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批准及国家发改委项目备案，目前正在进

行资产交割相关工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钛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钛业”或“出租方”）原下属海绵钛资产业务将归

属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或“承租方”）。 

因海绵钛厂正常生产需要，需租赁使用攀钢钛业部分土地。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土地使用权

租赁协议》的议案，同意攀钢钛业与攀钢集团签订三年期《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涉及年租金额 280 万元，三年合计 840 万元。 

攀钢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攀钢钛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该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董事张大德、段

向东、张治杰、陈勇和马连勇在董事会上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属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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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 张大德 

注册资本 5,000,000,000.00 

成立日期 1989 年 10 月 26 日 

工商登记号 510400000035558 

税务登记号 510402204351339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 四川省攀枝花市向阳村 

邮政编码 617067 

主要股东 鞍钢集团公司 

2、经营范围 

根据攀钢集团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为：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

加工；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

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生活饮用水供

应；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预包装食品（含冷冻饮品）、百货；零售：烟；广告设

计、制作、发布；报纸出版、发行；有限广播电视传输及网络维护；餐饮服务；

设备租赁；物资储存；日用品修理；房屋租赁；房屋维修；花卉、苗木种植及零

售；储存经营冷冻（藏）食品；加工经营食用油、面条及糕点（含裱花蛋糕）；

住宿（限分支经营）；游泳场（馆）；电影放映；文艺创作及表演；文化体育用品

销售；健身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档案整理。 

3、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历史沿革 

攀钢集团成立于 1965 年。2010 年 5 月，攀钢集团和鞍山钢铁集团（以下

简称“鞍山钢铁”）实施联合重组，新设立鞍钢集团公司，鞍山钢铁和攀钢集团为

鞍钢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2）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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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资产总额 1160.04 1315.06 1315.15 

负债总额 946.67 1100.26 1138.99 

净资产 213.37 214.80 176.16 

营业总收入 650.78 666.70 488.28 

利润总额 -53.36 -98.78 -66.57 

净利润 -56.94 -102.09 -73.40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攀钢集团是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攀钢钛业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双方构成关联关系，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租赁范围 

租赁地块的面积为 336,113.02 平方米，出租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

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面积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称“租赁地块”）出租予承

租方；承租方愿意依照《协议》的规定，向出租方支付相应之对价以承租上述租

赁地块。 

2、租赁期限 

（1）《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租

赁期限为叁年，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算。在租赁期限内任何时间，出租方有

权提前终止所承租租赁地块中的任何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2）租赁期限届满，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承租方如果需要延长

租赁地块租赁期限的，承租方应在前述租赁期限届满 3 个月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出

租方。出租方接到承租方上述通知并同意延长租赁期限的，双方另行签署土地使

用权租赁协议。在同等条件下，承租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3、租金及支付方式 

（1）租赁地块的年租金按照该等租赁地块的账面价值的年摊销额加上土地

使用税（不含增值税）计算。双方确定租赁地块的年租金数额为人民币 2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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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足年按照实际租用月份折算，不足一个月的按照一个月计算）。 

（2）在租赁期限内，租金确定原则保持不变。租赁地块的年租金数额因市

场变化需要调整的，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承租方每年 12 月 25 日前向出租方支付该年度租金。《协议》生效当

年的租金于当年 12 月 25 日前支付。 

（4）出租方出租租赁地块涉及的相关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承担。 

4、租赁用途 

承租方应按租赁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限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在此前提

下，租赁期内承租方若要依法将租赁地块的部分或全部改作他用时，应书面通知

出租方。出租方应在接到承租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决定是否同意该等改

变。如同意，则出租方应协助承租方办理相应批准手续。在取得批准后，承租方

方可按改变后的用途使用。有关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5、双方权利和义务 

（1）出租方的权利和义务 

A、依据《协议》约定向承租方收取租金。 

B、出租方需根据《协议》的约定，及时完整地向承租方提供租赁地块之土

地使用权，并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土地租赁备案

登记手续。 

C、出租方保证出租土地的产权的合法性。 

D、在《协议》有效期内，出租方因业务需要需提前收回租赁地块的，不承

担提前终止合同的违约责任，但需提前 3 个月通知承租方。承租方自收到出租方

终止合同的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届满，合同终止。 

（2）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 

A、承租方有权依据《协议》的约定使用租赁地块。 

B、在租赁期内，承租方须向出租方及时支付租金。 

C、承租期内，承租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否则属于违约。 

6、协议生效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双方法人公章之日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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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二、关联采购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获得股东大会和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批准及国家发改委项目备案，目前正在进

行资产交割相关工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攀钢矿业”）将成为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海绵钛资产业务将归属攀钢集团，导致公司与攀钢集团之间的关联

交易将发生较大变化，原铁矿石关联交易得以消除，新增钛精矿、钛渣等关联交

易。 

为了规范公司与攀钢集团之间上述新增关联交易，2016 年 10 月 21 日，攀

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原材料采购和供应<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攀钢集团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涉及交易金额约 3.63 亿元。 

攀钢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因此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董事张大德、段向东、张治杰、陈勇和马连勇在董

事会上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属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见本文一、（二）内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双方基于平等、公允、公正、有偿的交易原则，在 2015 年 8 月签订的《采

购框架协议（2016-2018 年度）》及《销售框架协议（2016-2018 年度）》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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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此《关联交易协议》。 

1、新增采购的产品 

（1）攀钢钒钛根据本协议向攀钢集团采购的商品为：钛精矿、海绵钛及电。 

（2）定价原则 

本协议所述采购的商品，遵照《采购框架协议（2016-2018 年度）》定价原

则定价。 

（3）采购时间：2016 年 10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4）相应数量及金额见下表。 

攀钢钒钛向攀钢集团采购的原材料 

原材料项目 定价基准 
2016 年四季度上限 

（人民币万元） 

钛精矿 市场价格 13,183 

海绵钛 市场价格 15,217 

电 政府定价 3,827 

合  计  32,227 

2、新增销售的产品 

（1）攀钢钒钛根据本协议向攀钢集团销售的商品为：钛渣、粗四氯化钛。 

（2）定价原则 

本协议所述销售的商品，遵照《销售框架协议（2016-2018 年度）》定价原

则定价。 

（3）销售时间：2016 年 10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4）相应数量及金额见下表。 

攀钢钒钛向攀钢集团提供的原材料 

原材料项目 定价基准 
2016 年四季度上限 

（人民币万元） 

钛渣 市场价格 2,309 

粗四氯化钛 市场价格 219 

镁锭等其他 
市场定价 

或双方协商定价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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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项目 定价基准 
2016 年四季度上限 

（人民币万元） 

合  计  4,041 

3、协议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并经本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协议与《销售框架协议

（2016-2018 年度）》、《采购框架协议（2016-2018 年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进行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1）本次关联租赁交易的定价方式为租赁地块的年租金按照该等租赁地块

的账面价值的年摊销额加上土地使用税（不含增值税）计算。 

（2）关联采购交易的定价方式依照品类不同分别为市场定价、政府定价或

双方协商定价。 

上述定价方式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上述关联交易 

遵守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反诚信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4、 关联董事张大德、段向东、张治杰、陈勇和马连勇在董事会上就该关联

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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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交易事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1 日 

 

 


